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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規費減免適用客體 

(1). 法有明文定義之小實體 

凡為個人發明人、公私立大學、公立科學技術研究機構，只要無義務授權或轉讓予大實

體第三方，依墨西哥法規規定，皆得主張適用小實體資格。 

(2). 依企業規模劃歸之小實體 

墨西哥經濟部 2009 年 6 月 30 日於該國官方每日公報發布《企業分級協議》（下文簡稱《協

議》）註 1，而《協議》第二條條文，即依不同產業別列出以下分級標準，微型、小型、中

型三種規模的企業中，僅微型及小型企業得稱小實體註 2並減繳規費註 3。 

規模 產業 員工數
註 4,7, 8

 
年營收

註 5,7, 8 

(百萬墨幣) 
綜合指數

註 6
上限 

微型 所有產業 ≦10 人 ≦4 4.6 

小型 

商業 11 至 30 人 

4.01 至 100 

93 

工業 
11 至 50 人 95 

服務業 

中型 

商業 31 至 100 人 
100.01 至 250 235 

工業 51 至 100 人 

服務業 51 至 250 人 100.01 至 250 250 

註 1 墨西哥代理人表示，《協議》所使用的部分詞句並無清楚定義，故以下註釋多為代理人綜合過去經驗、

法規解讀、觀察所見主管單位現行標準，所得出的個人意見，未來可能因法院判例或其他因素而改變。  

註 2 小實體即使有義務轉讓授權予大實體，仍可享受小實體的規費減繳優惠。只有在轉讓協議於墨西哥專

利局（MIIP）登錄後，才需由大實體受讓人補繳原未繳納的 50%規費。 

註 3 為適用規費減繳優惠，需由申請人或其法定代表人簽署宣誓書。墨西哥代理人認為，每次減繳規費時，

都應重新判斷是否仍具小實體優惠身分，這份隨附的宣誓書只適用當次該筆繳費，後續繳費需再重簽

新的宣誓書，以繼續適用小實體優惠。 

註 4 墨西哥代理人建議計入所有直接聘僱人員，外包人員及承包商等，應毋須納入計算。 

註 5 關係企業應無關此處的年銷售額計算，墨西哥代理人建議只考慮申請人本身的年營收。  

註 6 綜合指數＝員工數 x 0.1 + 年營收 x 0.9 

註 7 對於非墨西哥企業，墨西哥代理人建議：保險起見，員工數不超出 30 人且年營收不超過 500 萬美元者，

可考慮主張小實體資格，但其他則不如此建議，畢竟墨幣貶值即可能拉低美元計價的年營收規定上限。

依其推估，錯誤主張小實體資格者，有可能在專利授權公告後 5 年內遭遇無效攻擊，但發動攻擊的對

造需負舉證之責。 

註 8 墨西哥代理人建議：一案申請過程中應避免複數次申請變更適用實體（例如由小實體變為大實體，再

由大實體變為小實體），若有指標已接近辦法適用上限，申請人可考慮不主張適用小實體資格。申請期

間頻繁申請變更適用實體，有可能引發官方疑慮，進而被要求提供更多證明文件。在一般主張適用小

實體資格程序中，申請人只需提交一份宣誓書，毋須補充相關證明文件。 

 

※ 注意： 

請務必於墨西哥新案送件前告知適用小實體優惠，規費繳納後即無退款機會，系統登錄也會

保持大實體設定。除非收到明確指示需主張小實體資格，否則所有墨西哥新案都將以大實體

身分送件，恕不提供退款服務。 

 

2. 規費減免規則 

依墨西哥專利局（MIIP）收費規範，部分小實體規費可獲 50%的金額減免。 
 
備註： 

(1) 以上資料為 2019 年 3 月 4日蒐集所得資料。若該國專利法規定有變更，則以新修訂規定為準。 

(2) 本公司不負責查證客戶減免資格，將依客戶指示辦理專利年費繳納事宜。客戶減免資格若有變動，還請主動通知本公司處

理，以符合各國專利法之規費繳納規定。 

(3) 若因客戶前述指示或資料錯誤導致案件被廢棄、不准予繳納或其他權利滅失狀況發生者，本公司不承擔任何法律賠償責任。 

 


